
苗女善蠱：他者的窺探與想像 

范雅琇 

一、 前言 

「蠱」是中國極為古老的文化現象，其神秘色彩和傳說性質，給予人

們寬廣的想像空間。尤其從近代許多武俠小說，不論是金庸《笑傲江湖》

中的任盈盈，還是《仙劍奇俠傳》的趙靈兒，莫不帶給大眾有關於苗族女

子「美麗專情」、「精於蠱術」的印象。然而，「苗女善蠱」是真有其事？

還是出於文學和社會對某一族群的窺探與想像？學術界又如何看待關於

巫蠱？ 

巫蠱現象研究一向是學術研究的禁區，早期學者要研究巫蠱，必先經

歷「選邊站」的立場抉擇。對於巫蠱文化的相信與否，或多或少影響了學

者的詮釋觀點。若以現代科學角度來探究巫蠱，多將之斥為無稽之談；即

便有其研究，也不外是把巫蠱與意識形態聯繫起來，認為巫蠱僅僅出自人

為主觀臆想，客觀上不存在。反之，深信巫蠱情事存在的人也有，卻因禁

忌、難以蒐集資料或無從驗證研究價值而止步。巫蠱研究的限制也隱微暗

示：當前為人所熟悉的巫蠱故事，大多是街頭巷尾、茶餘飯後之談，有些

來自代代相傳的故事與傳說，有些則是富有想像力的比附或傳聞。即使是

中國正史、地方志和邊地遊記的巫蠱紀載，也很難告訴讀者關於巫蠱的真

相。 

然而，巫蠱現象與文化在中國源遠流長，其研究價值除了探討先民的

認知想像與信仰術數之起源發展，以及巫蠱在文化和歷史傳承的位置與影

響。近代的人類學與文化學研究多關注於此。目前已有不少學者的田調成

果、民族研究報告和分析，以理論詮釋巫蠱現象的學者，如美國人類學家

黛曼（Norma Diamond ）在《苗和蠱毒：中國西南邊疆的互動》中剖析民

族、婚姻、宗教之間的他者想像。潘文獻〈苗人、巫蠱：對於他者的想象

和指控〉則自述受到奧爾鮑率和波斯特曼謠言理論的啟發，認為謠言是巫

蠱信仰存在的重要基礎。
1  

    本文根據現今為人熟悉的「苗女善蠱」傳說，去省思巫蠱在性別與漢

苗文化間的實質意義與權力關係，以及對此傳說的大眾認知是如何形成。

雖然在資料的搜尋過程中，極難找到文本和史籍中關於苗家放蠱的記載資

料，更多文化學、民族學學者斥責此說為一個充滿漢族歧視的謬誤觀點。

然而這個也是可以關注的現象：巫蠱在漢人觀念中如何被視為一個神秘、

                                                 
1 以上學者及研究論述見潘文獻：〈苗人、巫蠱：對于他者的想象和指控〉，中央民族大學碩士論

文，2005。關於潘文獻論文，參自網頁：「三苗網」(苗族聯合網：http://www.3miao.net/)，自 2007
年 7 月 27 日以《苗人與巫蠱》為題連載。故本文引用潘文獻論文，不標頁次。 



恐怖色彩的事物，而在文化與性別關係中又扮演著何等作用。 

二、中國蠱概念之源流演變 

 先秦已有關於「蠱」的記載，《左傳》昭公元年： 

 

晉侯求醫於秦，秦伯使醫和視之，曰疾不可為也，是謂近女室，疾

如蠱……趙孟曰：何謂蠱？對曰：淫溺惑亂之所生也，于文，皿蟲

為蠱，蠱之飛亦為蠱，在《周易》，女惑男，風落山，謂之蠱。2 

在此大約可以猜測蠱是與女色親暱淫亂而得病。「皿蟲為蠱」又可聯繫《說

文解字》中的觀念：「蠱，腹中虫也，蠱字從虫從皿」，且《說文》：「皿，

飲食之用器也，象形，與豆同義。」在此時期，中國文獻只給蠱下了一些

簡單的定義，其中甚至也有矛盾之處。 

漢代鬼神觀念大行其道，道教、佛教對於世俗人民蠱毒觀念具有影

響，加深了人民對蠱的想像。至魏晉時期，「蠱」似乎得到更進一步的詮

釋。最具代表性的是魏晉時期志怪小說，干寶的《搜神記》，在卷十二分

別記載「犬蠱」、「蛇蠱」、「張小小」等故事
3。此時期，蠱的觀念仍帶有濃

厚的神秘色彩，約可歸類出「蠱以不同的面貌呈現」、「中蠱者多為出血慘

死，但也有其解藥」、「下蠱者有可能會被反噬」幾種現象。人與此文化現

象的交互作用展現出兩個觀念：其一，人從對自然神秘現象的敬畏，發展

至利用與掌控這種自然界的現象，去改變與他人之間的關係，為一種「自

我概念→自然與人→人與人」的演變。其二，在下蠱與解蠱的儀式中，人

開始複雜發展自然原始現象的概念，且更有其神秘想像，甚至產生人為的

「轉嫁災禍」。南北朝時期，由於江南開發的過程中移民與當地居民的矛

盾和摩擦加劇，當時已經出現有關對於南方畜養蠱蟲的指控
4，不過大多還

發生在漢人居住的區域，可見以巫蠱作為對他者的想象和指控在當時流傳

廣佈。 

殆及隋唐，官方史書已開始將巫蠱視為史實。 

 

其法以五月五日聚百種蟲，大者如蛇，小者如虱，合置器皿中，令自

                                                 
2 李卉：〈說蠱毒與巫術〉，《二十世紀民國民俗學經典：信仰民俗卷》（北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

社，2002），頁 179。 
3 ﹝晉﹞干寶撰， 汪紹楹校注：《搜神記》（台北，里仁出版社，1970）。如〈犬蠱〉：「鄱陽趙壽，

有犬蠱。時陳岑詣壽，忽有大黃犬六七群，出吠岑。後餘伯婦與壽婦食，吐血幾死，乃屑桔梗以

飲之而愈。蠱有怪物，若鬼，其妖形變化，雜類殊種，或為狗豕，或為蟲蛇，其人皆自知其形狀。

行之於百姓，所中皆死。」；〈張小小〉：餘外婦夫，有傭客，得疾下血。醫以中蠱，乃密以蘘

荷根布席下，不使知。乃狂言曰：「食我蠱者，乃張小小也。」乃呼小，小亡去。今世攻蠱，多

用蘘荷根，往往驗。蘘荷或謂嘉草。 
4 同注 1。樑顧野王《輿地志》：「江南數郡有蓄蠱者，主人行之以殺人，行食飲中，人不覺也。

其家絕滅者，則飛遊妄走，中之則斃。」潘文獻指出對這種魔幻性的巫蠱指控與對於一般巫術指

控的最大的不同，在於蠱蟲是不需要存在的，對於這種巫蠱的指控的證據可以是莫須有的罪名。 



相食，餘一種存留之，蛇則曰蛇蠱，虱則曰虱蠱，行以殺人。使人食

之入腹，蠱食其人五臟。人死則其產業移入蠱主之家。三年不殺他人，

則畜蠱者自鐘其弊。累世子孫，相傳不絕，亦隨女子嫁焉。5 

《隋書》的制蠱方法成為一種「巫蠱原型」，後世多襲。傳播地點也轉移

到南方各省，此時中原與江南的互動交流更頻繁。唐代沿襲了《隋書》造

蠱之法的記載，並發展許多「解蠱」秘方，可見人民對於蠱的禍害更深信

不疑。唐代孫思邈《千金方》的記載6提及：「江南數郡往往畜蠱」，可見

人們對放蠱者的想像已由轉變到江南的山間人身上，不過也有人持反對意

見，認為這是南方山川地理環境溼熱所致。 

宋代巫蠱傳說更加盛行，尤其在福建地區。從漢人勢力的移轉來看，

福建地區不再是遙遠的邊陲，由中原和山東移民過去的人很多。因此，對

土地、水源的爭奪常常引發宗族械鬥，彼此產生一種族群矛盾。巫蠱的指

控也成為一種用以排斥他者的手段。此外，除了民間的口耳相傳，文學作

品也在對社會傳播巫蠱的想像，如洪邁的《夷堅志》。元代，巫蠱記載的

地域發生變化。《元一統志》記載清湘(今廣西全州)「峒、僚錯居其壤。

山有毒蛇，儲之為蠱以中人，立死」，可知廣西被納入想象和指控的地域

之中，且與少數民族發生了聯系。明代，漢人對於巫蠱的指控，除了福建、

廣西，更拓展到甘肅、湖南、貴州、雲南等地區。這些傳說與謠言在制造、

防範、判別蠱毒等方面，基本上沿襲前代說法，只是具體記述時有一些調

整和修改。 

梳理歷史文獻可以發現，「巫蠱」的想像建立在人們推測疾病原因的

基礎上，透過一系列復雜的思考程序，最終建立起來，並且一定的社會與

文學條件，巫蠱被納入「史實」系統。潘文獻指出：「巫術和巫術思想作

為這種想像的外部土壤，為其提供了精神空間。自然疾病的存在則是這種

想像得以生根發芽的依附點。佛教和道教影響下漢人社會的鬼神觀念與志

怪小說的融合逐步衍生出一種魔幻的、恐怖的『巫蠱』傳說。」當這種鄉

野傳說透過文學和社會傳播，滲透入歷史體系，關於畜養蠱蟲的他者指控

被官方接受採納，民眾也不自覺地受到這種巫蠱論述的影響。故此，以上

各朝代的巫蠱想像雖有明顯的承續關係，但是各朝代有其不同的特點。也

許可作為漢人遷徙邊疆的過程中，族群之間存在的緊張關係以及社會衝突

的一個註解。  

三、苗疆蠱毒的故事 

                                                 
5 同注 1。《隋書‧地理志》詳細記載了制蠱的方法，可見巫蠱情已在官方歷史中得到承認，並

且記載下來。 
6 同注 1。孫思邈是唐代著名的醫學家，代表醫學著作有《千金方》和《千金翼方》，取「人命

至重，有貴千金」之義。他提到：「凡人中蠱，有人行蠱毒病人者。若服藥知蠱蟲姓名，當呼喚

將去，若欲知蠱主之姓名者，以敗鼓皮燒作末以飲，服方寸七。須臾，自呼蠱主姓名，可語令去

則愈。又有以蛇涎合作蠱藥著飲食中，使人得瘕病者，此種積年乃死，療之各自有藥。江南山間

人有此，不可不信之。」 



（一）南方少數民族與苗族蠱術 

明清之前，巫蠱想像和指控很少發生在西南地方，關於苗人放蠱的說

法也很少。明清以後，關於苗人或少數民族放蠱的傳說多了起來，並且「放

蠱」似乎成了苗人或少數民族的專利。明清文人筆記中，以不同地域、形

式所流傳的蠱毒都被紀錄下來，也許欲圖取信讀者，所以情節繪聲繪影的

程度尤甚魏晉，並且開始對南方民族的蠱毒術感到既恐懼又好奇。如以下

二則出現於明清文人筆記。 

 

苗人能為蠱毒。其法五月五日聚毒蟲于一器之中，使相吞噬，并而

為一，乃諸毒之尤者也。以之為蠱，中者立斃。然造蠱之法多端，

如有所謂金蠶蠱、蜈蚣蠱者，其術不可思議。大約用其蠱，恒在冷

茶冷酒中，即菜蔬肉食中第一塊也。(《峒溪諸苗奇俗纤志二》)
7 

 

苗家造蠱，每於端午聚蜈蚣、虺、蝎于一器而咒之。積久启視，留

其一則為蠱。取其涎矢以毒人，奇病百出，即數年後千里外無得免

者。凡遇夜間空隙如流星閃電，即放蠱出飲也。長者為蛇蠱，圓者

為蛤蟆蠱，而以金蠶蠱為最毒。蓋一寨中輒有兩三家也。(清代王韜

《黔陽苗妓紀聞》)
8 

 

以上顯示，苗人制蠱的方法其實不出於《隋書》所載，端午時節聚百毒蟲

物於一皿，使之相噬，煉成蠱毒，只是在此制蠱者變成少數民族，尤以「苗

族」為多。此外，蠱除了有「金蠶蠱」、「蛤蟆蠱」、「蛇蠱」等形名之

別，蠱在夜間出沒活動的過程也被文人具象化，恍若其親身見聞。復次，

蠱在中國歷史上能夠「害人以致富」的記載，也被活生生嫁接到了苗人身

上。總而言之，從此處可以看到文人對異族賦予想像的過程，儘管是利用

自身傳統的巫蠱認知，移轉到其他民族身上，似乎也是理所當然，甚至將

苗族巫蠱想像的更加神秘、恐怖。 

（二）少數民族女性與苗女 

明清漢人除了將巫蠱想像聚焦在少數民族，更有一個特別的現象是對

於少數民族女性的指控，且似乎女性下蠱通常與商賈的婚戀有關。如以下

二則： 

 

西粵土州，其婦人寡者曰鬼妻，土人弗娶也。粵東之賈客多往贅焉。

欲歸則必與要約，三年返，則其婦下三年之蠱；五年則下五年之蠱，

                                                 
7 同注 1。此則說明苗人端午造蠱，種類多端，而下蠱多透過食物酒菜。 
8 同注 1。 



謂之定年藥。愆期則蠱發，膨脹而死。如期返，其婦以藥解之，輒

得無恙。以蠱留人，人亦以蠱而留。(《廣東新語》卷二四)9 

 

有山中擺夷，剝全牛，能咒其皮如芥子。貨客入山不戒，或為夷女

所悅，當貨必言歸，即私投飲食以食客。女約來期，如約至，乃得

解；逾期，則蠱作腹裂，皮出如新剝者。(張泓《滇南新語》)10 

 

有關南方邊境的少數民族放蠱的傳說，目的除了移人財物、轉嫁禍端之

外，以少數民族婦女用來控制外籍丈夫和情人的手段最為聞名，尤以苗疆

女子為代表。雖然文獻提到有養蠱風俗的化外民族不在少數，如土族、壯

族、侗族等等，似乎在漢人的普遍印象中，「苗女善蠱」成了少數民族女

子美麗神祕之形象，使他們又愛又怕的膜拜。 

尤其這類關於商賈娶外族妻子的故事，商賈總是成為受害者，外族女

性總是具有神秘邪惡的力量。在在反映了對於漢人對異族美麗婦女的懷疑

和恐懼想像。更有趣的是，漢人將這種苗族善蠱的想像發揮到極致，美麗

苗女的形象似乎深植人心，儘管回顧文獻，最初的苗女不一定是美麗的，

甚至下蠱不一定是苗女的專利。 

 

真蠱婦目如珠砂，肚腹臂背均有紅綠青黃紋路，無者即假。（《永

綏廳志‧卷六》 ）
11 

 

苗婦能巫蠱殺人，名曰放草鬼。遇有仇怨嫌隙者放之，放於外則蟲

蛇食五體，放於內則食五臟。被放之人，或痛楚難堪，或形神蕭索，

或風鳴於皮膚，或氣脹於胸堂，皆致人於死之術。……。（《乾州

廳志‧卷七》）
12 

從上述說法看來，實在難以令人想像：「目如硃砂」的「草鬼婆」，如何

跟一般認為美麗多情的「苗女形象」產生聯繫？這就要牽涉到漢人和苗人

同樣對「可能有蠱」的苗族女性，進行著一種他者的凝視。在不同文化與

社會觀點之下，「她」可能是令人遐想卻望而生畏的「美麗苗女」，也可

能是受到社群排擠、地位低下的「蠱婦」。 

四、「苗女善蠱」背後的性別、婚姻觀點 

  談論漢人「苗女善蠱」觀念之前，本文試從「性別」觀點討論苗女對

「婚姻」的態度。除了在歷史與時代變遷之下，異族互相通婚的事實促成

                                                 
9 同注 1。在此可看到南方民族與漢人商賈的婚姻關係，其實也有一個因素是由於當地人不願娶

守寡或某些有特殊狀況的女子。 
10 同注 2，頁 188。 
11 同注 1。 
12 同注 1。 



這樣的傳說，其實還是可以回到性別與婚姻的本質去看，亦即本文要討論

何者牽起了苗女與漢人的紅線。 

在巫術系統和原始思維中，有一個跟蠱毒術相似的系統，那就是愛情

與合和法術。無論是求愛秘方、迷魂藥、促進夫妻和睦的合和術、房中術，

都和性別、性、婚姻的關係匪淺，也有學者認為蠱術是從愛情巫術衍生出

來的形式之一。雲南少數民族中普遍存在著原始信仰與思維，性愛巫術即

屬于其中一種秘術。由於受到對自然事物和人有限認識能力的制約，她們

幻想著通過巫術使異性受到誘惑，認為此術可以感應且取悅於異性。性愛

巫術的形式多種多樣，例如：勾魂巫術、符咒和某些動物、植物配置的藥

物，可激起對方的愛與性欲。可說合和草或媚情之藥與蠱術之本質手法有

異曲同工之妙。也許起初苗女使用愛情巫術欲圖吸引對方，甚至最後要用

巫蠱來控制對方，與其說這是苗女在母系社會逐漸被男性侵吞後所進行的

反抗，苗女也被迫退除女巫之身分，只能淪為使三流愛情巫術的蠱婦，不

如說是一種女性追求情愛、婚姻合諧所做的努力。 

筆者認為不論戀愛巫術和巫蠱，若純粹以從性別對立來剖析可能會有

所失真，因為不論愛情從兩性出發，陸續衍成婚姻家庭(無論是少數民族

的走婚或漢人的大家庭制)，甚至承諾變質而產生的恩怨情仇……都是後

來的事，回到情的本質面來看，純善、合諧的狀態，是普天下人們所欲追

求的。 

五、「他者」的窺探與想像 

（一）漢人文化觀看「苗女善蠱」 

明清文人對於苗族女性與漢人男性的婚戀故事之紀錄，大意不外乎

是：漢家青年因故來到苗寨，美麗的苗家女兒心生戀慕，最後招漢家郎為

婿，恩愛數年。即夫婿思鄉求歸，苗女防其背信赴約而於酒食中下蠱毒。

期滿而返，苗女予以解藥；若至期滿而未歸，蠱蟲一出，夫婿則肚破腸流

而死。此為「苗女善蠱」的典型意義。 

    雖然漢人看似只有歸與不歸的生死抉擇，也總是受害的一方，但傳說

中還有第三種結局：漢人青年於返回苗寨的過程中，耽誤時程，死於苗女

家不遠處，苗女持解藥倚門望歸不得，奔而尋之。最後看到丈夫已死，苗

女又傷悲又安慰，悲其丈夫枉死，然又以丈夫不背信諾而欣慰。因此，苗

女自服毒藥以殉情。這個結局比較淒美，但也是值得深思。 

黛曼認為苗漢之間有顯著差異的社會結構、文化實踐和文化觀念，以

及雙方維持顯著民族邊界的願望造成了漢人對苗人的巫蠱想象。
13她的論

述分析如下： 

 

漢人社會男尊女卑，而苗人社會男女都被重視，有「不落夫家」的

                                                 
13 同注 1。潘文獻完整引述並呈現黛曼《苗和蠱毒：中國西南邊疆的互動》的 重 點 。  



習俗。相較之下，苗族婦女地位似乎比漢族婦女要高。漢人社會欣

賞婦女纏足小腳，儒家要求婦女遵從「三從四德」。苗人社會婦女

赤腳行走。未婚苗人男女同歌共舞，一同飲酒、嬉戲調情。苗人青

年女子婚前可以自由戀愛，甚至偷跑到男家。苗人社會婦女再婚和

離婚一般為社會接受。另一方面，苗人婦女又擔當一些在漢人社會

中只有男性才能擔當的角色。苗人婦女的形象是儒家倫理道德難以

接受的。 

 

故此，苗人的宗教信仰與傳統被漢人視為異端邪術。漢人想像並斷言

苗人缺乏性道德（出於維護儒家倫理的需要）。漢人社會困惑於婦女不纏

足，不嚴肅的舉止，婚前性行為，缺乏社會乾預和家庭選擇的擇偶方式，

男女同歌共舞、縱情飲酒等等。漢人對苗人婦女的經濟角色和社會角色感

到不安。對苗人起義的恐懼與對社會秩序紊亂的恐懼，對異端的恐懼，對

文化喪失的恐懼交織在一起。這些使得漢人社會發展了對周圍的異族、對

於頻繁接觸的他者的巫蠱想像。 

據此可知，漢人在移民或接觸南方民族，對於各種各種潛在危險感到

多麼不安和憂慮。不僅從生存環境上，來說開發南疆，難免浸淫溼熱瘴癘

之氣；在道德意識上，苗人性別和婚姻觀念與傳統儒家又不同。儘管因為

各種理由，兩族開始通商、通婚，漢人卻始終想像南方的少數民族使用蠱

毒來毒害他們，並且對此保持警惕。苗漢矛盾加劇，原本始於苗漢之間在

社會結構、文化實踐和文化觀念有顯著的差異，而後漢人以主流姿態對於

苗族的巫蠱想象又加深了歧見。特別是想像苗女放蠱，是從種種疾病、謠

言以及文化差異的情況下，漢人對苗人感到的恐懼。 

當然基於此緣，有幾個問題就因應而生：蠱的觀念是邊疆民族原生自

有？還是受到漢人巫蠱觀念的傳入(或定義南疆民族善於蠱術)，而被邊疆

民族納入其原始信仰，而成為駭人聽聞的事實？兩個民族對望凝視的同

時，是否看到的為對方的真實面？而漢人觀點又如何重新詮釋解讀「苗女

善蠱」這一傳說？ 

根據黛曼的分析，筆者認為上述所談到的「苗女善蠱」，演變成最後「苗

女殉情」，就是漢族詮釋觀點下的角度。在苗族母系社會的脈絡，女性是

最重要的子嗣及種族延續之保證，而男性則輔佐女性以致於將任務完成。

即便是通婚、入贅、走婚，女性對於性和婚姻的選擇也是以延續族群為主，

其子嗣也會受到全族人的祝福和保護。苗女有情而下蠱，破迫使丈夫情郎

回歸苗疆榮盛部族，但若不成，再尋另一個目標亦非不可。 

因此，「苗女善蠱」這句話還有下文，也就是漢人刻板印象中的「苗女

多情」。苗女殉情非苗家本色，並非否認苗族女兒沒有為情而生而死的壯

烈勇氣；而是這些殉情、守節之觀念，雖用淒美浪漫的死亡來妝飾，終究

是漢族傳統對於女性人格的標準與要求。也只有尋求這個解釋途徑，能讓



漢人社會接受他族在文化上的歸順與臣服。因此「苗女善蠱」的變相傳說，

或能反映了漢族基於族群本質，處在中國文化的中心，有其權力支配族群

與性別關係，而對苗族所下的一個定論。 

六、結論 

佛洛伊德說：「魔法的本質即是將理想和真實事物之間作了一種錯誤

的聯接，人們將自己理想的次序誤認為即是自然界的次序，於是幻想著經

由他們思想的作用能夠、或者似乎能夠對外在事物作有效的控制。」因此

無論那一個古代文明，都有其神秘唯美的原始宗教信念，並衍生出複雜的

形式。 

東方學學者薩伊德的族群觀點給了我一些啟示。如果漢族與苗族互為

文化他者的關係，如果「苗女善蠱」的想像是漢人而為，那麼關於這個創

造的概念，就不是單純的只出於憑空幻想，想像的基礎不存在於過去的或

現在的苗家之真實呈現，而是存在於當時漢民族相對於苗疆民族的結構環

境裡，更進一步的去談，也會發現這是「漢人男性」對「苗族女性」的失

真的觀察。換句話說，漢族對苗疆的想像本身存在於一種權力結構與支配

關係之中，而這種存在關係是真實的。 

對於他者關係的思考，黛曼對於漢苗關係的研究，以及潘文獻從苗族

社會內部拓展的視野，無疑在本文論述中扮演極重要角色。尤其是潘文獻

的研究；因為在研究之初，筆者並未想像到苗人社會中也存在另一層的他

者關係，故純粹以受武俠小說薰陶後感到耳熟能詳的「苗女善蠱」切入論

述，一味的追尋起「美麗神秘」、「浪漫多情」又「精通蠱術」的苗女形象

來了。潘文獻的研究無疑帶給筆者更多重新認識思考這個主題的機會，筆

者願秉持著謹慎而多元的思考，以謙卑的態度繼續發掘。 

在搜尋資料的過程中，發現民國之後許多作少數民族研究的學者，努

力將巫蠱之形象從少數民族身上拂除，以找尋不到科學和文獻之證據，去

反駁歷史文獻中捕風捉影式的陳述；而更令人訝異的是人們的態度，現今

有些民族連這一段歷史記憶都付之闕如。真真幻幻、假假真真，好像已經

不是值得被在乎的重點了。對於苗家女兒來說，全身盤滿美麗閃耀的銀

飾，展現苗族風情的傳統服裝，以熱烈的人情味招呼觀光客和尋幽者，他

們跳著豐收祭典的傳統舞蹈，慶祝女兒們的節日，才是他們現在努力延續

的一切傳統。也許這也是所有民族對於自身文化的省思：過了歷史的篩

子，塵埃落定，只有最美好的記憶會留下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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